
中山自然资函〔2024〕276号

中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促进工业和
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

火炬开发区管委会，翠亨新区管委会，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

市各有关单位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促进工业和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

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山市自然资源局

2024年 3月 22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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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工业和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
若干措施

为进一步促进工业和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特制定本措施：

一、进一步优化新出让住宅用地计容建筑面积计算规则

新出让住宅用地是指本措施印发之日起至 2025年 12月 31

日（2025年 12月 31日前公告）通过招拍挂方式公开出让的住

宅用地。

（一）无偿移交政府的配套设施，其建筑面积不计容。

（二）住宅沿城市主干路、临城市广场、公共绿地、重要

景观带，因规划要求封闭的阳台与普通结构外阳台一样按结构

底板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容。

（三）结构净高不超过 2.10米且进深不超过 0.80米的全采

光住宅建筑飘窗不计容。

（四）建筑物屋顶的梯屋、电梯机房、水箱间、人防报警

间、通信基站机房不计容。

（五）市政、交通设施上盖综合开发项目的盖下市政、交

通设施及其与上盖建筑之间的结构转换层、盖上停车库及其地

面疏散楼梯间等附属设施不计容。

二、进一步优化项目审批流程

（六）支持住宅用地配建少量便民商业设施。已出让住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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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规划功能未兼容商业功能，但需要配建少量便民商业设施

的，可在用地总计容建筑面积不变的前提下，配建不超过居住

总计容建筑面积 3%的商业规模，无需办理用地规划条件变更

手续。

（七）优化存量工业用地部分规划指标调整程序。工业用

地保护线内，工业用地申请调整绿地率、建筑密度、建筑限高

规划指标，符合《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》《中山市国土空

间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（2023版）》相关要求的，优化存量工

业用地部分规划指标调整程序，可按详细规划工业用地指标技

术修正程序办理。详细规划工业用地指标技术修正后，可同步

办理规划条件变更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，无需签订出让合同补

充协议。详细规划工业用地指标技术修正程序，由属地镇街向

市自然资源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市自然资源局公示三十日并

审批后，纳入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管理。

三、加快项目用地开发建设

（八）2024年及 2025年新出让的住宅用地（2025年 12

月 31日前公告），经市政府同意后，受让人已缴纳 50%出让价

款，且已足额缴纳总出让价款对应的契税和印花税的，由镇街

政府或土地储备中心将土地交付给受让人使用，受让人可凭出

让合同、缴款票据、完税凭证、土地交付确认书办理开发报建；

剩余 50%的出让价款，受让人应按出让合同约定的缴款时间支

付完毕，并在付清剩余出让价款后方可办理不动产权登记及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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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。如受让人不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国有

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导致出让合同解除的，由出让人收回

土地、没收合同定金，地上建筑物归出让人所有。

（九）未完成开发投资进度 25%的商业、住宅用地，经核

查闲置土地情况、镇街政府审议同意的，允许转让双方签订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后，依法办理预告登记，待开发投

资达到转让条件时，再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及申请办理商品房

预售许可证。受让人可作为申报主体，凭不动产预告登记证明、

转让人委托书办理开发报建。

四、其他
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所涉内容与我市已经出台的文

件、技术标准等不一致的，以本措施为准。


